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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114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

計 畫 名 稱 復康巴士合約獎勵措施對營運影響 

期 程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

經 費 無 

目 的 

本市復康巴士預約趟次持續成長，為提升交通

服務量能，以滿足身心障礙者乘車需求，提出

獎勵措施，本研究將探討復康巴士合約獎勵措

施對營運之影響。 

方 法 

合約獎勵措施包含駕駛每月薪資津貼 3,000

元，另提供業者增聘駕駛獎勵金及共乘獎勵

金，本研究將收集獎勵措施執行前後之年度營

運數據進行比較，分析載客趟次、駕駛人數等

變化情形，並探討其執行成效與影響。 

研究發現及建議 

復康巴士近年積極推動獎勵措施，經檢視 113

年執行成果，駕駛平均人數及共乘趟次穩定成

長，具鼓勵業者增聘駕駛並推廣共乘之成效，

惟 113 年駕駛每月最高聘用人數可能受限獎勵

名額上限影響，未來合約將續視營運情形提高

獎勵基礎人數及獎勵上限，提升載客量能與服

務品質。 

備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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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康巴士合約獎勵措施對營運影響 

壹、 前言 

本市復康巴士提供身心障礙者安全、便利的交通運輸服務，

維護就醫、就學、就業及參與社會活動的交通權益。復康巴士車

輛主要由民間企業與團體愛心捐贈，並由本府交通局與合作業者

共同營運，持續擴大服務範圍及提升運輸效率，每月服務超過

5.7 萬趟次。本計畫透過復康巴士營運狀況分析，並進行數據比

較，評估合約獎勵措施對服務的影響，期望提升服務效能，確保

身心障礙者享有更穩定、舒適的乘車體驗。 

 

貳、 復康巴士基礎資料 

一、服務對象 

  預約本市復康巴士，須領有本市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，

或領有其他縣市核發身心障礙證明之植物人或重度以上下

肢體障礙者（撐雙拐或乘坐輪椅）或重度以上視覺障礙者，

提供就醫、就學、就業、就養及社會參與所需之交通服務。 

二、訂車服務分級 

  服務對象依戶籍地、身心障礙類別及輪椅使用情形區分

為第一級、第二級、第三級，可分別於用車前 7 日、前 5日

及前 3日預約訂車，相關類別服務對象對照表如表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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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新北市復康巴士身心障礙類別服務對象對照表 

 

三、服務範圍與時間 

  服務範圍涵蓋新北市、臺北市、基隆市及桃園市，提升

跨縣市活動之便利性，設籍本市民眾用車起迄需有一端於本

市境內，非設籍本市民眾用車起點須位於本市境內。服務時

間為每日上午 6時起為首班車（抵達乘客出發地點）至下午

11 時為末班車（抵達乘客出發地點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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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趟次限制 

每人每日可預約往返各一趟次，若為共乘可再增加當日往返

各一趟次。 

五、車資計算 

一般費率以本市計程車費率之 1/3 計價；如為共乘趟次，車

資享一般費率之 66%計價。服務對象如符合低收入戶資格，

另享有每月 8趟次免費。 

 

參、 營運面臨問題 

本市復康巴士服務的車輛數與載客趟次雖然逐年增加，但仍面臨

以下問題： 

一、乘車需求增加： 

  本市身心障礙人口數持續增加，依據新北勞動雲每季調

查資料，111 年 12 月身心障礙人口數為 175,011 人，113 年

12月身心障礙人口數為183,542人，平均每季增加1,066人，

平均每季成長幅度 0.60%，復康巴士需求持續上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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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新北市身心障礙人口數 

二、駕駛人力短缺：交通運輸行業整體面臨職業駕駛人力供應不

足問題，按「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」第 76 條規定，

復康巴士之駕駛員應持有職業駕駛執照，故本市復康巴士亦

受職業駕駛缺員影響。 

 

三、駕駛流動率高：薪資及工作條件限制導致駕駛員離職率偏高，

影響運營穩定性。112 年復康巴士平均駕駛人數 390 人，與

111 年平均駕駛人數 388 人相比微幅成長 0.51%，惟 112 年

內離職人數達 63 人，離職率 16%，顯示駕駛留任意願較低，

人力流動情形明顯。 

 

肆、 獎勵制度規劃 

為提升服務量能，本市自 113 年起復康巴士委託服務採購案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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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針對改善前述問題，於合約中新增以下獎勵制度： 

一、薪資津貼：業者每月除發給符合勞基法規定之工資外，需另

提供每位駕駛額外 3,000 元薪資津貼，提高薪資競爭力，激

勵現有駕駛留任。 

二、增聘駕駛獎勵金：單一營運區以平均 200 位駕駛為基礎，每

增聘 1 位駕駛，給付業者 1 位駕駛每月 6 萬元獎勵金(增聘

上限 8位)，鼓勵業者擴大招募駕駛人力。 

三、提升共乘率獎勵金：針對共乘趟次達總行駛趟次 8.5%以上核

發獎勵金，共乘趟次係指 1車同時服務 2 位以上乘客之接送

趟次，每位乘客視為 1趟共乘，承載 2 位乘客且實際完成接

送服務則計為 2趟共乘，以此類推。該月超過 8.5%以上的共

乘趟次，每增加 1趟，給付業者每趟次 13公里*每車公里營

運費用*50%之獎勵金。 

 

伍、 獎勵措施成果與效益 

一、新增駕駛薪資津貼： 

  於 113 年起每月除發給符合勞基法規定之工資外，另發

給每位駕駛額外 3,000 元薪資津貼，提高駕駛薪資。經調查

112 年度駕駛離職人數為 63 人，措施實施後 113 年度駕駛離

職人數為 48 人，減少 15人，且離職率（當年離職人數÷平均

在職人數×100%）由 16.15%下降為 11.87%（詳表 2），駕駛離

職人數與離職率均雙雙降低，顯示該措施應有助於駕駛留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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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112、113 年駕駛離職情形 

年度 112 年 113 年 

駕駛離職人數 63 48 

離職率 

=當年離職人數÷平均在職人數×100% 
16.15% 11.87% 

 

二、增聘駕駛獎勵金： 

  於 113 年起每 1 營運區以 200 位駕駛為基礎，每增聘 1

位駕駛，給付業者 1 位駕駛每月 6 萬元獎勵金，增聘上限 8

位。113年度實施情形，第 1營運區平均單月獎勵人數為 2.67

人；第 2 營運區平均單月獎勵人數為 4.75 人，平均每月駕

駛數為 404 人，每月詳細駕駛數及獎勵人數詳表 3。經調查

聘任駕駛數 111、112 年度平均分別為 388.1、390 人，經實

施增聘駕駛獎勵金，113 年度平均聘任駕駛數為 404 人（詳

表 4），較 112 年度增加 14 人，成長 3.59%，顯示該獎勵措施

有助於鼓勵業者辦理增聘駕駛。 

表 3 113 年度獲增聘駕駛獎勵情形 

月份 

113 年度駕駛人數  

1 區  2 區  全區  

總人數 
獎勵

人數 
總人數  

獎勵

人數 
總人數 

獎勵

人數 

1 月 191 0 207 7 398 7 

2 月 188 0 206 6 394 6 

3 月 189 0 208 8 397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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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191 0 208 8 399 8 

5 月 199 0 209 8 408 8 

6 月 202 2 207 7 409 9 

7 月 203 3 205 5 408 8 

8 月 206 6 203 3 409 9 

9 月 206 6 202 2 408 8 

10 月 205 5 200 0 405 5 

11 月 205 5 201 1 406 6 

12 月 205 5 202 2 407 7 

平均 199 2.67 205 4.75 404 7.42 

表 4 復康巴士聘任駕駛人數 

 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

1 月 396 383 398 

2 月 390 381 394 

3 月 387 381 397 

4 月 382 390 399 

5 月 387 387 408 

6 月 391 394 409 

7 月 391 388 408 

8 月 390 389 409 

9 月 388 392 408 

10 月 383 395 405 

11 月 385 398 406 

12 月 387 402 407 

平均 388.1 390 4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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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升共乘率獎勵金： 

  於 113 年起單月共乘趟次達服務趟次 8.5%以上核發獎

勵金，每增加 1趟，給付業者每趟次 13 公里*每車公里營運

費用*50%之獎勵金。經調查111、112年度共乘率分別為5.38%、

6.42%，經實施獎勵措施，113 年度共乘率為 6.59%，較 112

年度僅提升 0.17%（共乘趟次增加 2,754 趟次，詳表 5）。雖

然共乘趟次與共乘率均有增加，惟因共乘率獎勵金發放門檻

為共乘率達 8.5%，113 年度未達該門檻，實際無領取獎勵金，

評估可能有獎勵金發放門檻偏高致無實質助益情形。 

表 5 112~113 年度共乘趟次與共乘率 

  載客趟次 共乘趟次 共乘率 

111 年 588,865 31,672 5.38% 

112 年 660,807  42,402 6.42% 

113 年 685,223  45,156 6.59% 

 

四、整體服務情形： 

  113 年起實施多項獎勵措施，旨在提升本市復康巴士服

務量能，經調查復康巴士服務情形（詳表 6），113 年總預約

775,000 趟次，較 112 年之 770,664 趟次增加 0.06%，但因

駕駛人數顯著成長，由 112 年 390 人增加至 113 年 404 人

（增加 14 人，成長 3.6%），致復康服務趟次由 112 年 660,807

趟次增加至 113 年 685,223 趟次（增加 24,416 趟次，成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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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7%），顯示 113 年服務量能較 112 年為佳，有顯著成長。 

表 6 復康巴士服務情形 

全區 112 年 113 年 成長比例 

駕駛平均人數 390 404 3.6% 

總預約趟次數 770,664 775,000 0.6% 

復康服務趟次 660,807 685,223 3.7% 

行駛里程 8,669,444 8,784,805 1.3% 

 

陸、 結論與建議 

一、合約獎勵制度有效改善駕駛留任情形，降低人力流失風險。 

  113 年起新增每位駕駛每月 3,000 元薪資津貼後，整

體駕駛離職人數從 112 年的 63 人下降至 48 人，離職率

亦由 16.15% 下降至 11.87%。此措施顯示薪資條件仍是影

響駕駛留任最關鍵的因素之一。駕駛的工作特性包含長時間

駕駛、需提供協助乘客上下車等額外負荷，合理的薪資補貼

有助於提高職涯穩定性與意願，長期可降低人力招募成本，

並增進營運穩定度。 

二、增聘駕駛獎勵金促使駕駛數量明顯提升，使服務量能提高。 

  113 年度駕駛平均人數已從 112 年的 390 人增加至 

404 人，成長達 14 人（3.6%）。由於合約規定每增聘一名駕

駛即可獲得 每月 6 萬元獎勵金，且每區增聘上限為 8 位，

促使業者積極擴充人力。人力增加直接反映於服務供給量提



13 
 

升，使 113 年服務趟次較前一年增加 24,416 趟（3.7%），

有效緩解預約量持續成長所造成的調度壓力。 

三、共乘獎勵制度雖促進共乘趟次增加，但獎勵門檻偏高導致激

勵效果有限。 

  報告顯示共乘趟次從 112 年的 42,402 增至 113 年

的 45,156，雖然略有增加，但共乘率僅微幅提升 0.17%。由

於獎勵金門檻訂為 共乘率需達 8.5%，而 113 年共乘率僅 

6.59%，致實際無業者獲得獎勵，導致制度激勵效果不足。這

顯示共乘推動受限於乘客身心障礙類別、協助需求、路線彈

性等因素，顯然並非僅靠金額誘因即可達成，需要更全面的

服務調度與資訊整合策略。 

四、整體獎勵措施已初步改善營運，但仍需持續調整制度架構以

因應未來規模擴張。 

  獎勵措施整體來看已達成提升駕駛人力、強化服務量能、

改善離職率等目標。然而，增聘上限、門檻設計、成本效益

等面向仍須動態檢討，以確保公部門補助能有效轉化為乘客

服務品質的提升。未來復康巴士的需求將隨人口結構與長照

需求增加而持續攀升，政策需具備彈性與持續性，方能確保

營運永續。 

五、調整獎勵制度門檻，尤其是共乘率獎勵，使其更具可達性與

實際激勵效果。 

建議將 8.5% 共乘率門檻下修，或採取分級獎勵制度，例如

設定「6.5%、7.5%、8.5%」等多段式獎勵，以鼓勵業者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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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共乘比率。此外可導入「智慧排班系統」，依乘客目的地

集散分布自動推薦共乘配對，提升人為調度效率。 

六、逐年提高增聘駕駛獎勵基準人數與增聘上限，避免受限於名

額而制約人力擴張。 

  目前每區以 200 位為增聘基準，建議依年度服務成長

需求彈性調整，例如提高至 210 或 220 位作為下一輪基準，

以鼓勵業者持續擴編。此外，可考慮將每區增聘上限由 8 位

提高至 10～12 位，以更有效滿足需求攀升之趨勢。 

七、建立駕駛職涯發展制度及專業培訓，提高長期留任動機。 

除了薪資補貼外，應進一步提供駕駛升遷路徑、專業版照訓

練補助、表現獎勵制度等，增加職涯成就感。例如增設「資

深駕駛」津貼、服務滿三年之年度獎金等，以降低離職率，

打造穩定人力結構。 


